关注聋哑青少年成长共创和谐美满的明天

（2007年5月16日）

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局长  王永滨

近年来，聋哑青少年受引诱、拐骗或被逼从事违法犯罪的现象日益突出，而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，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。去年以来，从关心关爱聋哑青少年成长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，我们与济南市残联积极筹建法制教育基地，开展相关法制培训，进行聋哑青少年维权实践，取得初步成效。

一、开展聋哑青少年维权工作的背景

近年来，聋哑青少年在济南违法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年龄越来越小。2003-2006年，济南市先后破获聋哑犯罪团伙120余个，抓获聋哑违法嫌疑人1890人次，其中未成年人占78％左右，低龄化特征明显。聋哑青少年与他人沟通不畅，对社会认识不足，极易受诱骗、拉拢或是强迫加入犯罪团伙。在犯罪团伙内部，他们缺少人身自由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，但长期在外以及不劳而获，又容易使他们形成对犯罪团伙的依赖，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对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处理，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司法机关的办案实践，都本着从轻和宽大的精神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，未成年聋哑人盗窃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，悔罪表现好可以免予刑事处罚。法律本身体现了对残疾人的关爱，但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，甚至有的正常人故意培养、发展聋哑青少年实施犯罪活动。

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全国各地出现的聋哑青少年犯罪问题，特别是我们济南组建基地开展相关工作以后，中国残联邓朴方主席等领导同志亲临基地视察指导，给我们以极大支持、鼓舞。在基地建设初期，济南市残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，扶持基地建设。2007年3月，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公安局还为我局加挂便衣侦查支队牌子，更加明确了我局对此类犯罪的专业管理职能。初步统计，近年来我局已主动救助聋哑青少年1210余人次，联系与家人团聚70余人。

二、建设法制教育基地，探索聋哑人法制教育新路子

首先，明确建设法制教育基地的法律依据。我们组织省市有关专家反复研讨，认为建设专门教育基地符合现行法律精神，同时也能够满足特殊人群特殊教育的要求。主要依据有：《刑法》中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中规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城乡基层组织，应当做好所属范围内的残疾人工作。在实践过程中，我们采取尊重人权、尊重本人意愿的办法，在为其提供庇护、暂住场所的同时，必须征得本人、家长同意或由其家长陪同参加教育。

其次，确立基地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体制。建设培训基地主要目的是为流浪、违法聋哑青少年提供救助、庇护和返乡暂住场所，为聋哑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、生存技能培训提供必要载体。基地由市残联、市公安局共同建设、共同管理，接受各级政府部门指导和政法部门监督。同时，我们还经过市法学会批复，在基地成立了预防聋哑人犯罪学研究会，开展聋哑人犯罪预防、治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，实现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双管齐下。

再次，健全完善基地内部的各项硬件设施。基地共分北部法制教育基地和南部农业技术基地两个部分。北基地重点突出课堂教学和住宿功能，设有学员宿舍、食堂、教室、实习车间、训练房等设施。南基地占地32亩，重点突出农业技术培训功能，提供种植和养殖业培训，可教授聋哑青少年种菜、养鱼、畜牧等农业生产技术。

第四，制定相对规范的管理办法和培训规程。我们针对聋哑人特点，借鉴特殊教育教学经验，制定出了开展法制教育的《实施方案》和《管理办法》，初步形成了包括学员生活、学习规则学员招收办法等在内的多项制度和规范。培训中，主要采取集中食宿、集中管理的方式，综合开展法制、文化、道德等各项教育活动。还聘请专业师资力量，开设了手工编织、机电维修、农业技能等方面的技能培训。

三、积极与各有关部门携手，采取不同形式开展教育培训

一是，请进来，开展违法聋哑青少年法制培训和在校聋哑学生轮训。我们定期邀请有关部门领导、专家教师到基地指导、教学，聘请专业师资力量担任教学人员，确保教学质量。去年以来，我们通过开展严打整治组织聋哑人犯罪的行动，共抓获违法犯罪聋哑嫌疑人236人，打击处理组织实施的犯罪头目21人，对这些团伙内部的37名聋哑青少年，在征得本人或其家长同意的情况下，在基地对其进行了集中或分散的法制教育。通过这项工作，2007年以来全市抓获聋哑犯罪嫌疑人仅37人，不到2005年同期的1/4。另一方面，我们针对济南市各区县聋哑学生被拉拢、诱骗的实际，有计划地组织在校聋哑学生，分期分批地到基地进行法制轮训，目前已经组织开办了4期培训班，效果良好，受到学校师生和家长的好评。

二是，走出去，组织全市所属各区县聋哑青少年开展普遍的法制教育轮训。由市残联牵头，组织各区县残联、特殊教育学校召开联席会议，掌握全市聋哑人底数，分析犯罪形势，研究相关对策。根据实际，我们主动走出去，在特殊教育中心举办法制教育讲座，在各县市区组织了巡回法制教育课堂，还到各地聋哑青少年集中就业的福利企业中开展了法制宣讲活动，普及法律知识，提高其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。

三是，沉下去，深入聋哑人犯罪群体，切实把握其犯罪规律和管理方式。我们组织理论调研力量沉下去，深入济南市监狱和山东省监狱进行调研，向在押聋哑人发放调查问卷，分析其犯罪事实和作案规律，深入研讨在押聋哑人的生活管理和教育方式。在此基础上，2006年11月，由市委政法委牵头，举办了全市关爱弱势群体预防聋哑人违法犯罪工作论坛，编撰了《济南市法学会预防聋哑人犯罪学研究会专刊》，为深入开展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、预防聋哑青少年犯罪工作提供理论支持。

创办专门基地开展聋哑人法制教育培训工作，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的一种模式，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与作法，还在不断研究、探索和完善，很多工作还很不全面、系统。我们欢迎各级领导、同志们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，我们将认真学习，共同研究，努力做好这项工作，为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，为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，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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